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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心考驗之六：追求物慾享樂 

（雅四 1-10） 

1. 貪戀宴樂（v.1-3） 

1.1 v.1 的「你們」是指什麼人？ 

i 指第三章所述的劣質教師（梁康民）                

ii 收信人中有紛爭的群體（張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那一類較有何能？為什麼？ 

劣質教師的問題是不控制言語，並非貪戀宴樂。所以，較自然及

有可能的解釋是（ii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2 這些有紛爭的群體有何表現？ 

他們有衝突（和合本：爭戰；新漢語譯本：衝突）和爭執（和合

本：鬥毆；新漢語譯本：爭執）。「衝突」可解戰爭、爭吵；「爭執」

可解爭吵、打架，兩字都是形容軍隊中的日常情況。這兩字描述

了這些群體之間的勾心鬥角和暴力對待。              

1.3 雅各重複問了兩次「哪裡來的」，表示什麼？ 

雅各關注這些衝突和爭執的來源，以致能找出有效的方法去對付

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4 這些衝突和爭執的來源是什麼？ 

肢體中交戰著的私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5 「肢體」是指什麼？「交戰著」又是什麼意思？ 

「肢體」（新漢語譯本譯「體內」）指人的身體各部份，表示私慾

佔據全身。「交戰著」是指正在活躍地發動戰爭，以致內心不得安

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6 「私慾」是指什麼？ 

「私慾」（原文為 hedone，引伸為英文的 hedonism，即享樂主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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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吃喝玩樂的慾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7 「吃喝玩樂」有何不對？ 

貪戀吃喝玩樂是不對的，財寶在那裡，心也在那裡（太六 21），

我們的心不應只顧吃喝玩樂。更甚者，若不擇手段地爭取吃喝玩

樂就更不對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8 按 v.2，這些有紛爭的群體如何不擇手段地爭取吃喝玩樂？ 

他們貪戀嫉妒，若得不到，就殺人或起爭執衝突。           

1.9 雅各教導我們應如何以正途得到這些？ 

向天父祈求，祂是美善的源頭。                   

1.10 即使這些有紛爭的群體祈求，也不能得到，為什麼？ 

因為他們動機不良，所求之事只為花費在宴樂中。「宴樂」即「私

慾」一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11 您是否喜歡吃喝玩樂之人？這些慾望曾否令您有所掙扎？如何處

理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12 您曾否為滿足享樂的慾望而不按真理行事？請分享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與神為敵（v.4-6） 

2.1 在 v.4，雅各如何稱呼這些有紛爭的群體？為什麼？ 

淫亂的人。這並不是指他們生活淫亂，而是舊約往往把神看作丈

夫，以色列人（神的子民）看作妻子，以色列的不忠被視作淫亂，

這裡是指他們不忠於神的心意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2.2 他們如何不忠於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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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世俗為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3 何謂「與世俗為友」？ 

「世俗」即「世界」（kosmos），指人類社會中因不信神而產生的

價值觀。「為友」即「友愛」（philos）一字，「與世俗為友」即「愛

世界的價值觀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4 與世俗為友有何後果？ 

與神為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5 我們會否一不小心就與神為敵？ 

v.4 的「想要」帶「渴想」、「深思熟慮的選擇」之意，顯出這與世

俗為友之人是明知故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6 「與世俗為友」和「與神為敵」之間有否中間路線，即既不與世

俗為友，亦不與神為敵？ 

沒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7 您渴想與神為友、與世俗為敵嗎？這要付出什麼代價？如何實

踐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8 v.5 是引用何處舊約聖經？ 

我們不能在舊約中找到這句話。根據研究，雅各不是直接引用舊

約一句經文，而是把舊約經訓中有關的觀念，組成或簡化為一句。       

2.9 這句經文有多種譯法，選取其中一些如下： 

i 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，是戀愛至於嫉妒嗎？（和合本） 

ii 神愛祂那安置在我們裡面的靈，愛到嫉妒的地步。（新譯本） 

iii 上帝賜下住在我們心裡的聖靈，深愛我們到一個地步，要我

們單單屬於祂。（當代聖經） 

iv 神愛安置在我們裡面的靈，愛到嫉妒的地步。（和修版） 

v 神安置在我們裡面居住的靈，難道是嚮往嫉妒的嗎？（新漢

語譯本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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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認為哪句較可取？為什麼？ 

（ii）及（iv）將「愛到嫉妒」用來形容神，意思上模糊不清，（iii）

較為意譯，（i）及（v）在意思和語氣上與上文下理連貫，較為可

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10 這句的「靈」是代表什麼？ 

指「人的靈」（參創二 7）。因這「靈」會渴想嫉妒，故不應指聖

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11  如此看來，這句的意思是什麼？ 

這句的意思是：這個神給我們的靈，原本是美善的，但因罪的原

故，這靈變為愛慕嫉妒，這是應該嗎？嫉妒是收信人群體中一個

大問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12 「愛慕嫉妒」、「與世俗為友」及「與神為敵」有何關係？ 

「愛慕嫉妒」是貪戀世界以致產生嫉妒，具體情況是 1-3 節所述

的貪戀吃喝玩樂，這樣的人就是與世俗為友，亦即是與神為敵。     

2.13 人的心靈傾向敗壞（嫉妒），好像是死路一條，有何出路？ 

v.6 以「但」起首，表示人的處境雖壞，但仍未絶望，因神賜更多

的恩典。靠著神的思典，人的心靈可以扭轉。          

2.14 既然出路在乎神的恩典，人應如何回應？ 

謙卑領受神的恩典，知道靠自己不能成事，靠神凡事都能。因此，

雅各引用箴三 34 勸勉收信人不應驕傲，反要謙卑領受神恩。     

2.15 面對世界的誘惑，您是靠自己去面對，還是靠賴神的恩典去面對？

您可以分享您的經驗嗎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順服神、悔改心（v.7-10） 

3.1 在 v.7-10，常常出現過去式命令語氣動詞，您能找出來嗎？這些動

詞對象是誰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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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.7 要 順服 對象： 神             

ii v.7 要 抵擋  對象： 魔鬼            

iii v.8 要 親近  對象： 神              

iv v.8 要 潔淨  對象： 罪人的手（行為）      

v v.8 要 清潔  對象： 罪心的心（意念）      

vi v.9 要 愁苦  對象： 人的心（悔改）       

vii v.9 要 悲哀  對象： 人的心（悔改）       

viii v.9 要 哭泣  對象： 人的心（悔改）       

ix v.9 要 變為  對象： 人的心（悔改）       

x v.8 要 謙卑  對象： 人的心           

3.2 這類動詞表達什麼？ 

要求收信人有立即的回應行動。                 

3.3 若跟從 v.7-10 的教導去作，有何結果？ 

（i）魔鬼必逃避（v.7）；（ii）神必親近（v.8）;（iii）神使我們高

升（v.10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4 總結 v.7-10 的十項行動，歸納為以下五點： 

i 親近順服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ii 抵檔魔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iii 有悔改的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iv 潔淨心思行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v 謙卑領受恩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5 您在上述五項中的經歷如何？可否分享其中一、兩項的經歷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